
(上接 D 37 版)

修改为：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公司对外担保应当遵守本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被担保对象的资信标准应满

足如下条件：

（一）被担保对象应具备偿还债务的条件，或能提供有效的反担保。

（二）公司在决定提供担保前，应当掌握申请担保单位的资信状况。在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之前，应对申请担

保单位的资信状况进行调查评估，对该担保事项的收益和风险进行充分分析后方可提交审议。

（三）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担保对象或提供资料不充分时，不得为其提供担保，但该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的

控股子公司除外：

1

、提供虚假的财务报表和其他资料，骗取公司担保的；

2

、公司前次为其担保，发生债务逾期、拖欠利息等情况的；

3

、上年度亏损或上年度盈利甚少且本年度预计亏损的；

4

、经营状况已经恶化，信誉不良的；

5

、未能落实用于反担保的有效财产的；

6

、公司认为该担保可能存在其他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

3

、章程原文：

第二百零五条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计划将每年净利润中可分配部分的

30%~50%

用于分配。

修改为：

第二百零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三）公司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四）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

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五）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24 日

附件：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修正案（

2009

年

3

月

24

日）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修正案》

（2009 年 3 月 24 日）

1

、原文：

第四条 下述担保事项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本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十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修改为：

第四条 下述担保事项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本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十的担保；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七）法律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

2

、原文：

第十一条 董事会、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事项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遵守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回避表决，

修改为：

第十一条 董事会、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事项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遵守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回避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0100���������证券简称：TC L�集团 公告编号：2009-016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会议决议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09

年

3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

出通知，并于

2009

年

3

月

24

日下午

1

点在深圳科技园

TCL

大厦

19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应参会

3

人，实际参会监事

3

人，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全票（

3

票）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本公司

2008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2．

关于本公司

2008

年度坏帐核销的议案；

本公司

2008

年度核销坏账

3,438

万元，其中：应收账款核销

3,429

万元，其他应收款核销

9

万元。 由于已全额计提坏帐

准备，此项核销不影响公司利润。 此项坏帐准备的核销，不意味放弃债权，公司将通过对债务人的影响和多渠道的努力，尽

量争取有所回收，且公司在财务部门设有专门登记簿予以记载，按时催收以保证诉讼时效。

3．

本公司

2008

年年度财务报告；

4．

本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68

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

(2007

年修订

)

的有关要求，对公司编制的

2008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

(1)

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反映了公司

2008

年度

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2008

年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5．2009

年度为合营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我们认为：董事会关于向合营公司提供担保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证监发〔

2003

〕

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 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该担保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6．200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子议案

1

：与河南

TCL-

美乐电子有限公司、

TCL

瑞智

(

惠州

)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子议案

2

：与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我们认为：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有效，该等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正常业务往来，关联方为公

司外围支持产业和战略合作伙伴，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市场化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也不会损害

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7．200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作了详细介绍和说明，是符合本公司内部控制活动

现状的客观评价。 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公司应在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增强内部控制的执行力度，切实

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8．200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特此公告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9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７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召集人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
、

合规性情况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
股东大会

。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
４．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６．

会议地点
：

深圳市科技园高新南一路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第一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合法性和完备性情况
：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应事项发表了表
示同意的专项意见

，

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

（

二
）

议程
：

１．

审议
《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
《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
》；

４．

审议
《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审议
《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６．

审议
《

关于修改本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７．

审议
《

关于为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险的议案
》；

８．

审议
《

２００９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９．

审议
《

２００９

年度为合营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

１０．

审议
《

关于
２００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０．１

与河南
ＴＣＬ－

美乐电子有限公司
、

ＴＣＬ

瑞智
（

惠州
）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

１０．２

与飞利浦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

１１．

审议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

三
）

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到本公
司董事会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社会公众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
办理登记手续

；

（

４

）

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３．

登记地点
：

深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

科技园
）

南区一道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层
，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５７

。

四
、

其它事项
������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

１

）

公司地址
：

深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

科技园
）

南区一道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层
（

２

）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５７

（

３

）

电话
：

０７５５－３３３１３８３１

（

４

）

传真
：

０７５５－３３３１３８１９

（

５

）

联系人
：

徐晶
２．

会议费用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五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表决意见（有效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
《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
》

４

审议
《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审议
《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６

审议
《

关于修改本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７

审议
《

关于为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
险的议案

》

８

审议
《

２００９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９

审议
《

２００９

年度为合营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

１０

审议
《

关于
２００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０．１

与河南
ＴＣＬ－

美乐电子有限公司
、

ＴＣＬ

瑞智
（

惠州
）

制冷
设备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１０．２

与飞利浦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１１

审议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如委托人未明确表示表决意见，则受托人（代理人）可按自己决定表决。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９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资金管理模式要求和控股子公司日常业务需要，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拟在

２００９

年对本公司控股的

２２

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提供不超过

５２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尚待提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２００８

年度担保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９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度为控股的

１８

家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６３１

，

５３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为

１２

家子公司（含合营公司）提供担保

２１７

，

６６２．９４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４．６５％

（按公司

０８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

３９８

，

３０３．３６

万元计）。

２．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情况如下：

分类 编号 被担保企业名称 公司持股比
例

０９

年拟担保额度
（

人民币万元
）

资产负债率
没有超出

７０％

１ ＴＣＬ

空调器
（

中山
）

有限公司
９６．５９％ ３０

，

０００

２ ＴＣＬ

南洋电器
（

广州
）

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５００

３

佛山市南海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

，

５００

４

惠州
ＴＣＬ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５ ＴＣＬ

金能电池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６ ＴＣＬ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７１．４８％ ３０

，

０００

７ ＴＣＬ

显示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８１．００％ １

，

０００

８ ＴＣＬ

数码科技
（

深圳
）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４．４５％ ８００

９

惠州
ＴＣＬ

王牌高频电子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

惠州市升华工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

，

８００

１１

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１２

广州乐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３８．１２％ ２

，

０００

１３ ＴＣＬ

实业控股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小计
１６６

，

１００

资产负债率
超出

７０％

１４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１５ ＴＣＬ

王牌电器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５４．４５％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ＴＣＬ

通力电子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５４．４５％ ２０

，

０００

１７

惠州
ＴＣＬ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４６．４４％ ６０

，

０００

１８ ＴＣＬ

家庭电器
（

南海
）

有限公司
９２．５０％ ２

，

０００

１９ ＴＣＬ

家用电器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２０ ＴＣＬ

通讯设备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２１

王牌通讯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４６．４４％ ３５０００

２２ ＴＣＬ

房地产开发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６６．５０％ ２

，

０００

小计
３５７

，

９００

总计
５２４

，

０００

３．

上述控股子公司在向银行申请和使用授信、办理理财、向供应商采购货物及对外投标时，公司将在上述额度内给予

连带责任担保。 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体合同约定。

４．

上述担保额度如全部实施，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将为人民币

５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５．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１７

，

６６２．９４

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二、请求批准事项

１．

请求批准公司在

５２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额度内对上表所述

２２

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请求批准根据实际情况，在担保总额不超过

５２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额度内，公司可对上表所述

２２

家控股子公司的

担保额度进行调整，亦可对未列入表中的其它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但单笔担保金额不应：（

１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１０％

，且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７０％

；（

２

）对单个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请求批准公司对上表中

２２

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适用于

２００９

年，并在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临时适用。

三、提供担保的原因说明

１．

符合境内银行管理要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符合银行的授信、银行理财产品等要求。根据银行

对集团客户统一授信管理模式，一般需由集团母公司统一提供担保。

２．

建设新项目及拓展新市场的需要。

（

１

）液晶（

ＬＣＤ

）模组项目作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重点支持的项目，需要较大金额的资金投入，为融入资金，需要公司为该项目

提供融资担保。

（

２

）由于

ＬＣＤ

电视销售量快速增长而需要提供的融资担保增加。

３．

境外成员企业担保的需要。 公司对境外成员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适应境外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降低成

本。 企业在境外发展，需要在当地获得融资支持，但由于境外成员单位均处于发展初期，缺少当地信用记录，或是当地投资

环境对外国投资者设置了较苛刻的条件，或是不熟悉当地的金融和法律环境，境外成员单位在国际金融市场，在评级、授信

额度或融资成本等方面没有优势，无法以信用方式获得境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利率畸高，手续费较高。 以境内实力雄厚

资信状况良好的母公司为境外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不仅可以增强境外金融市场的信心，拓宽境外融资渠道，而且能降低融资

成本，获得较好融资条件。

４．

上述

２２

家控股子公司中，本公司占有

１００％

持股比例的子公司有

８

家：佛山市南海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惠州

ＴＣＬ

王牌

高频电子有限公司、惠州市升华工业有限公司、

ＴＣＬ

家用电器（惠州）有限公司、

ＴＣＬ

通讯设备（惠州）有限公司、

ＴＣＬ

金能电

池有限公司、

ＴＣＬ

实业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和

ＴＣＬ

光电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比例在

３８．１２％－９９．９％

之间的控股子公司有

１４

家：包括

ＴＣＬ

空调器（中山）有限公司、

ＴＣＬ

南洋电器（广州） 有限

公司、惠州

ＴＣＬ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ＴＣＬ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ＴＣＬ

显示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ＴＣＬ

数码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

司、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乐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ＴＣＬ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

ＴＣＬ

通力电子（惠州）有限公

司、惠州

ＴＣＬ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ＴＣＬ

家庭电器（南海）有限公司、王牌通讯（香港）有限公司和惠州

ＴＣＬ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述

１４

家公司融资之所以未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是因为该

１４

家公司属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子公司，也是本公司战略

重点支持的控股子公司。 这类公司的高层管理者都是由公司统一派出，本公司具有高度的业务决策权，对控股子公司的经

营情况能充分的了解。 并且公司实行高度集中的资金管理模式，能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的现金流向。 上述公司在本

公司办理资金集中结算与管理，企业的现金流动在集团层面可以做到一目了然，企业的收款、付款都在公司的监控之下。 因

此，公司可以充分掌握企业的经营情况，控制好风险。

四、被担保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一）

ＴＣＬ

空调器（中山）有限公司

ＴＣＬ

空调器（中山）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美元

４９

，

８４９

，

３１９

元，法定代表人：王康平，注册地址：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

生产经营变频、模糊、智能分体式空调器、移动式空调、调湿装置和静音窗式空调器及其零配件（不含轴功率

２ＫＷ

以下的压

缩机）及自产产品维修，并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和技术咨询；空调器整机及零配件。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ＣＬ

空调器（中山）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０６

，

７７４．５

万元，负债合计

６８

，

８７２．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４．５％

，所有者权益

３７

，

９０２．４

万元，公司间接和直接控股

９６．５９％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二）

ＴＣＬ

南洋电器（广州）有限公司

ＴＣＬ

南洋电器（广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广州市东山区黄华路

４３

号成套大楼。法定代表

人：王康平。 经营范围：开发、设计、生产输电产品（包括高中低压电气成套设备）、销售本企业产品及相关售后服务。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ＣＬ

南洋电器 （广州） 有限公司总资产

７

，

６６０．８

万元， 负债合计

４

，

１６９．７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５４．４％

，所有者权益

３

，

４９１．１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６０％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三） 佛山市南海

ＴＣＬ

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

ＴＣＬ

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区松夏工业园。法定代

表人：王康平。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家用电器、燃气热水器、燃气灶具、燃气用具；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佛山市南海

ＴＣＬ

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

，

０３２．９

万元， 负债合计

３２．９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３．１９％

，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００

万，公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四） 惠州

ＴＣＬ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惠州

ＴＣＬ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

９

号小区。 法定代表

人：王康平。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销售节能灯、镇流器、消防灯具、室内灯具、户外灯具、多功能取暖器（浴霸）、特种灯具及光

源等相关照明产品，照明工程的设计及施工。 产品

４０％

外销，

６０％

内销。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惠州

ＴＣＬ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

７

，

８６１．４

万元， 负债合计

５

，

０５８．６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６４．３５％

，所有者权益

２

，

８０２．８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８０％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五）

ＴＣＬ

金能电池有限公司

ＴＣＬ

金能电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美元

１４０６

万元，法定代表人：赵忠尧。 公司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龙津童福路。

经营范围：锂离子系列电池产品、碱性电池产品及应用产品制造，并提供相应的服务和技术咨询。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６

，

７１７

万元，负债合计

６

，

５９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３９．４７％

，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１１８

万元，公司

持股比例

１００％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六）

ＴＣＬ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ＴＣＬ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亿元（其中含等值

１

亿元人民币的港币资金）。 法定代表人：吕忠丽；营业地

址：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路

６

号

ＴＣＬ

工业大厦四楼；经营范围为如下本外币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

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

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

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

投资范围限于银行间市场国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金融债、企业债，货币市场基金，新股申购。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５１

，

３３９

万元，负债合计

９８

，

８３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５．３０％

，所有者权益

５２

，

５０９

万元，公

司间接和直接控股持股比例

７１．４８％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七）

ＴＣＬ

显示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ＴＣＬ

显示科技（惠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忠尧；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惠州市江北云山东路

２１

号

ＴＣＬ

云山工业区九号楼。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各种显示器件及相关配套产品。 产品

７０％

内销，

３０％

外销。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ＣＬ

显示科技（惠州）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１

，

４３１．９０

万元，负债合计

３

，

３３８．６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２９．２１％

，所有者权益

８

，

０９３．２１

万元。 公司间接和直接控股

８１％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八）

ＴＣＬ

数码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ＴＣＬ

数码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薄连明，注册资本：港币

４８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

开发区南区南一道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０Ｂ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

ＭＰ３

、

ＭＰ４

、

Ｕ

盘。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ＣＬ

数码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７

，

８８４

万元，负债合计

３

，

５７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５．４０％

， 所有者权益

４

，

３０６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５４．４５％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九） 惠州

ＴＣＬ

王牌高频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

ＴＣＬ

王牌高频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玉国，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２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

开发区；经营范围：生产经营电子调谐器、电子调制器、变压器等家电配套电子产品、摄像机、多媒体数字监控保安系统、数码

相机、

ＤＶＤ

影碟机系列产品。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惠州

ＴＣＬ

王牌高频电子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４

，

２２０．５０

万元，负债合计

５

，

７１１．９５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４０．１７％

， 所有者权益

８

，

５０８．５５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十） 惠州市升华工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升华工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忠尧，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５３６

万元，注册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

７５－５

号小区，经营范围：各式电路板（含柔性线路板、硬性线路板等）、数字高频头等精密金属制品、电子配件、

ＬＥＤ

显示板、

仪器用接插件及其配套的塑胶制品制造。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惠州市升华工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４２

，

３６９．２２

万元，负债合计

２５

，

５４２．５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０．２９％

，所有者权益

１６

，

８２６．６９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十一） 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东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５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

路

２２

号实创大厦东区四层。 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

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１４

，

３７９

万元，负债合计

６８

，

７６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０．１２％

， 所有者权益

４５

，

６１５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８０％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十二）广州乐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数码乐华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史万文，公司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科学城光谱西路

ＴＣＬ

文化产业园三楼。 营业范围：研制，开发，生产，销售系列彩电，视盘机，音响，电子通讯设备，空调，冰

箱，洗衣机，数码相机，显示器，电脑周边设备，小家电产品，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及产品销售服务。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州数码乐华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６

，

７０３

万元，负债合计

３

，

３８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２０．２５％

，

所有者权益

１３

，

３２０

万元，公司间接和直接控股

３８．１２％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十三）

ＴＣＬ

实业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ＴＣＬ

实业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书彬，注册资本：

４７００

万美元，注册地址：香港，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ＣＬ

实业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总资产

４９９

，

９２６

万港元，负债合计

２０５

，

７２５

万港元，资产负债

率为

４１％

，所有者权益

２９４

，

２０１

万港元，公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十四）

ＴＣＬ

光电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ＴＣＬ

光电科技（惠州）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赵忠尧，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２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开发

区

１９

号小区。 经营范围：新型显示器件执照、销售、维修及相关技术开发；来料加工业务、进出口业务。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ＣＬ

光电科技（惠州）有限公司总资产

４６

，

７６０．１０

万元，负债合计

３５

，

２２８．３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

７５．３４％

， 所有者权益

１１

，

５３１．８０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十五）

ＴＣＬ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

ＴＣＬ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史万文，注册资金：港币

２５６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

２３

号小区。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及生产彩色电视机（含模拟、数字及背投影彩色电视机）、数字电视机顶盒、计算机显示器、数

字电视仪器及相关配套的注塑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ＣＬ

王牌电器 （惠州） 有限公司总资产

７３０

，

５４６

万元， 负债合计

５１８

，

９３６

万， 资产负债率

７１．０３％

，所有者权益

２１１

，

６１０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５４．４５％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十六）

ＴＣＬ

通力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ＴＣＬ

通力电子（惠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广辉，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６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开发

区

１９

号小区。 主要从事电声产品、家庭影院、激光视盘机、数码相框、数字电视机顶盒等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ＣＬ

通力电子（惠州）有限公司总资产

６４

，

７１２

万元，负债合计

５０

，

５２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１４

，

１８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８％

，公司间接持股

５４．４５％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十七）惠州

ＴＣＬ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惠州

ＴＣＬ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恩军，注册资本：美元

７９６０

万元，注册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

２３

号小区。 经营范围：数字移动电话及相关的零配件产品制造及自产产品维修。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惠州

ＴＣＬ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总资产

２３０

，

７８７

万元， 负债合计

１６９

，

４５３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７３．４２％

， 所有者权益

６１

，

３３３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４６．４４％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十八）

ＴＣＬ

家庭电器（南海）有限公司

ＴＣＬ

家庭电器（南海）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康平，公司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松

岗镇松夏工业园。 营业范围：家用电器（出口不含涉证商品），燃气热水器、燃气灶具等燃气用具（按环保局核定项目经营）。

产品内外销售。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ＣＬ

家用电器（南海）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６

，

９０９．７

万元，负债合计

１４

，

０１４．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２．８８％

，所有者权益

２

，

８９４．９

万元，公司间接和直接控股

９２．５％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十九）

ＴＣＬ

家用电器（惠州）有限公司

ＴＣＬ

家用电器（惠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８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康平，公司地址：惠州市松山工业园

７

号小

区。 生产家用洗衣机、家用冰箱、小家电产品以及电器（涉证产品除外）的应用研究、开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维修服务。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ＣＬ

家用电器（惠州）有限公司总资产

２１

，

６５５．９

万元，负债合计

１５

，

２２９．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０．２９％

，所有者权益

６

，

４２６．８

万元，公司间接和直接控股

１００％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二十）

ＴＣＬ

通讯设备（惠州）有限公司

ＴＣＬ

通讯设备（惠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港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２３

号小

区。 法定代表人：薄连明。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有线及无线通讯终端产品、宽带网络接入设备、个人数字终端，及

提供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售后服务。 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销售。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ＣＬ

通讯设备（惠州）有限公司总资产

２３

，

４４９．３１

万元，负债合计

１７

，

５８８．１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５．０％

，所有者权益

５

，

８６１．１９

万元，公司间接和直接控股

１００％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二十一）

ＴＣＬ

王牌通讯（香港）有限公司

ＴＣＬ

王牌通讯（香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飞，注册资本：港币

５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香港，经营范围：买卖移动电话

及相关零件。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ＣＬ

王牌通讯（香港）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２４

，

２４７

万元，负债合计

１２２

，

１６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９８．３２％

， 所有者权益

２

，

０８１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４６．４４％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二十二）

ＴＣＬ

房地产开发（惠州）有限公司

ＴＣＬ

房地产开发（惠州）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郑传烈，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惠州市鹅岭南路

６

号

ＴＣＬ

大厦四楼。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ＣＬ

房地产开发（惠州）有限公司总资产

９４

，

７５３．６３

万元，负债合计

７７

，

２８３．４２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８１．５６％

， 所有者权益

１７

，

４７０．２１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６６．５％

，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五、防范担保风险的措施

公司将通过如下措施控制担保风险：

１．

严格风险评估，并设立对外担保控制限额。 通过严谨的授信风险评估，确定各控股子公司最高风险承受能力，并设置

总体担保额度控制在

５２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之内。

２．

公司已建立资金集中管理模式，对控股子公司的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进行实时的监控。 掌握控股子公司的资金使用

情况及担保风险情况，对控股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交易双方风险情况等均可以通过资金集中管理而一目了然，保障本公

司整体资金的安全运行。

３．

上述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或其他业务需要提供担保时，统一由本公司为上述公司审核及办理相关手续。 本公司为上

述公司提供的担保，将按公司获评的信用等级，并根据目前国内银行的市场担保费用率，按担保发生额收取担保费用。

上述

２２

家公司均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且均为公司战略支持的产业公司， 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

系，本公司能实时监控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控制集团对外担保风险。

六、董事会意见

上述

２２

家控股子公司均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战略支持的产业公司。 根据银行对集团客户统一授信管理模式，一

般需由母公司统一提供担保的管理要求。 根据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需要本公司统一提供日常融资担保支持。 由公

司统一提供担保，可避免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交叉担保，有利于本公司总体控制融资担保风险。

公司实行资金集中管理模式，并且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能实时监控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经董

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授权总裁或主管副总裁签署上述担保相关文件。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担保事项为对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 同意该议案。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量

２１７

，

６６２．９４

万元，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000100�����证券简称：TC L 集团 公告编号：2009-020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为合营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

T 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为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2,000

万人民币；

本担保事项为关联交易，将提交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TCL

德龙家用电器（中山）有限公司（下称：“

TCL

德龙”）为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与外方各享

有

50%

股权的合营公司，

TCL

德龙为实现

2009

年度经营目标，依据公司与外方股东之合营协议，其融资由公司与外方按持

股比例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拟在外方股东提供同等额度担保的前提下，在

2,000

万元人民币的额度内对

TCL

德龙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额度适用于

2009

年，并在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临时适用。

由于本公司派驻现任高管任其董事职务，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对

TCL

德龙提供的担保属关联担保。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TCL

德龙家用电器（中山）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康平；

注册资本：美元

500

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北工业区；

主要经营：生产经营智能、模糊、变频分体机静音窗式空调（移动式空调）、除湿机，上述产品的零配件（电镀工序发外加

工）。 产品内销百分之二十。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

TCL

德龙家用电器（中山）有限公司总资产

20,974.7

万元，负债合计

14,312.1

万元，资产负债

率

68.2%

，所有者权益

6,662.6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50%

，不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三、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间接持有

TCL

德龙

50%

的股份，由于本公司现任高级副总裁王康平先生被委派至

TCL

德龙担任董事职务，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10.1.3

条第三项的规定，该公司为关联法人。

四、提供担保的原因说明

TCL

德龙因向银行融资，根据有关合营协议及融资银行要求，需要由公司与外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五、防范担保风险的措施

公司将通过如下措施控制担保风险：

1. TCL

德龙是本公司战略支持的合营企业，本公司同外方股东同享各

50％

股权，本公司向

TCL

德龙派驻董事、总经理

等高管人员，能及时掌握其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能保障本公司整体资金的安全运行。

2.

风险分担。 由公司与外方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为

TCL

德龙提供担保，且以外方股东提供担保作为本公司担保的前

提，可以有效分散由本公司单独担保的风险。

六、审议程序

1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述关联担保事项。 董事会认为：为支持下属公司的业务发展，根据

关合营协议及融资银行要求，需要由公司与外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

。

TCL

德龙为公司与外方各享

50%

股权的关联合营公司，且为集团战略支持的产业公司，本次以外方股东提供担保作为

前提由公司与外方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向其提供担保。 且公司向

TCL

德龙委派董事及总经理等高管，具有高度的业务决策

权，能充分了解

TCL

德龙经营情况，控制好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授权总裁或主管副总裁签署上述担保相关文件。

2

、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关于向合营公司提供担保

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证监发〔

2003

〕

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担保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构成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3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09

年

3

月

13

日出具了相关事前认可函，同意将上述关联担保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全体独立董事

认为：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担保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该担保事项为对合营公司的担保，由公司与外方股东按持股比例

共同承担，且以外方股东提供担保作为本公司担保的前提，公平、公正、公开，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没有对公司的

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利益，同意该议案。

七、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对提供关联担保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函；

4

、独立董事对提供关联担保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１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释义
在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中

，

除非文义载明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简称 含义
公司

、

本公司
、

ＴＣＬ

集团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飞利浦中投 飞利浦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ＨＮＴＭ

河南
ＴＣＬ－

美乐电子有限公司
瑞智

ＴＣＬ

瑞智
（

惠州
）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本公司与非控股子公司瑞智、

ＨＮＴＭ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１

年每年日常关联交易及与飞利浦中投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金额均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 且超过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按公司

０８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３９８

，

３０３．３６

万元

计）。 该等交易均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去年的总金
额

（

万元
）

92,237

225,064

关联交易类
别

采购原材料
和产成品

销售原材料
和产成品

2009

年
、

2010

年和
2011

年每年适用
压缩机
彩电

2009

年适用
彩电

瑞智
HNTM

飞利浦中投

40,000

60,221

3,000

合计
100,221

合计
3,000

2009

年
、

2010

年和
2011

年每年适用
电子套料

、

显象管
、

塑胶粒等原材料
2009

年适用
彩电

AV

产品

HNTM

飞利浦中投
飞利浦中投

53,387

250,000

13,000

合计
53,387

合计
263,000

预计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总 计
103,221

2.85%

总 计
316,387

5.86%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人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说明：

关联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住所
飞利浦中投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ＨＵＡＮＧ ＫＵＮＧ

５

，

６００

万美元 详见注
１

上海市天目西路
２１８

号
１６０２－１６０５

ＨＮＴＭ

赵博
１

，

６５５

万美元
生产

、

销售彩色监视器
、

彩色
显示器

、

高清晰度彩色电视接
收机

、

电子元器件等
。

河南省新乡市建
设路

４

号

瑞智 王康平
２

，

７００

万美元
生产销售空调压缩机

、

电动
机

、

空气压缩机
、

空调及其配
件

，

并提供售后服务与技术咨
询

（

产品
１００％

外销
）。

惠州市松山高科
工业园

注

１

：

一、从事电子工业领域和国家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的其它领域的投资，从事与电子技术有关的产品研究和开发、培训、

市场和咨询服务，二、受飞利浦公司在中国所投资企业（以下简称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向其提供下

列服务：

１

、协助或代理所投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

２

、在

国内市场以经销的方式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为这些企业的产品和从飞利浦公司生产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

３

、

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相关仓储、运输等综合服务，

４

、为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

培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

５

、协助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担保，

６

、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所投资企业之间

平衡外汇，三、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新产品及高科技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究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

服务，四、为所投资企业产品的国内经销商、代理商以及与飞利浦签有技术转让协议的国内公司、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

五、从飞利浦进口少量与所投资企业生产产品相同或相似的非进口配额管理的产品在国内试销，六、以代理、经销或设立出

口采购机构的方式出口不涉及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国内商品，七、为所投资企业提供机器和办公设备的经营性租赁服

务，八、为公司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九、进口并在国内

销售（不含零售）飞利浦及其控股的关联公司的产品，十、进口为飞利浦投资企业、飞利浦及飞利浦控股的关联公司的产品

提供维修服务所需的原辅材料及零、配件（具体内容详见批准证书）（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 关联关系说明
飞利浦中投 本公司未持有飞利浦中投的股权

，

本公司现任非执行董事
Ｈｏ Ｋｉａｍ Ｋｏｎｇ

（

何剑刚
）

先
生任该公司董事职务

，

根据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的规定
，

该公司为关联法人
。

ＨＮＴＭ

本公司间接持有
ＨＮＴＭ ５２％

的股权
，

该公司属本公司之合营企业
。

由于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末进行了业务重组
，

本公司副总裁于广辉被委派至该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

本公
司高级副总裁史万文亦曾于

１９９９．１．３０－２００８．７．２４

间历任
ＨＮＴＭ

董事
、

副董事长
，

根据
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及
１０．１．６

条第二项的规定
，

该公司为关联法人
。

瑞智
本公司直接持有瑞智

２２．２２％

的股份
，

该公司属本公司之联营企业
。

由于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末进行了业务重组
，

因本公司高级副总裁王康平被委派至该公司担任董事职
务

，

根据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的规定
，

该公司为关联法人
。

３．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

飞利浦中投
本公司通过向飞利浦中投供应彩电

、

ＡＶ

产品等产品
，

实施与其母公司
“

荷兰飞利浦电子
集团

”

的战略合作布局
。

该公司依法存续
，

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正常
，

资信情况良好
，

具
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

供货及原材料款项支付及时
，

不存在形成坏账的问题
。

ＨＮＴＭ

该公司为本公司外围支持产业
，

为本公司供应彩色监视器
、

彩色显示器
、

高清晰度彩色
电视接收机

、

电子元器件等
，

该公司依法存续
，

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正常
，

资信情况良
好

，

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

供货及原材料款项支付及时
，

不存在形成坏账的问题
。

瑞智
该公司为本公司外围支持产业

，

一直向本公司供应压缩机及相关配套产品
，

能根据本公
司的生产需要及时安排供应

，

且其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均保持正常
，

资信情况良好
，

具
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

供货及原材料款项支付及时
，

不存在形成坏账的问题
。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金额（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预计每年日常关
联交易总额 ２００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ＨＮＴＭ １１３

，

６０８ １４７

，

１４７

瑞智
４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９８６．３０

关联方
２００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０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飞利浦中投

２６６

，

０００ １５５

，

８５０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方 定价原则

飞利浦中投

ＡＶ

产品
：

价格由交易双方按原材料成本价加上单台费用和合理利润确定
，

产品价格
参考市场价格为基础

，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由双方签订购销框架协议
，

协商确
定
彩电产品

：

采购原材料价格是按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确定
；

销售彩电价格由交易双方
按原材料成本价加上单台加工费

（

包括相关研发费用
、

制造费用
、

管理费用等
）

确定
，

单台加工费价格是参考市场价格为基础
，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由双方签订购
销框架协议

，

协商确定
。

ＨＮＴＭ

销售原材料
（

电子套料
、

显象管
、

塑胶粒等
）

价格是按
ＴＣＬ

集团实际采购成本价确定
；

采购彩电价格由交易双方按原材料成本价加上单台加工费确定
，

单台加工费价格是
参考市场价格为基础

，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由双方签订购销框架协议
，

协商确
定

。

瑞智
本公司向瑞智采购压缩机的价格是经协议双方遵循公平合理

，

平等互利的市场化原
则

，

由双方签订的具体采购供应合同确定
。

公司向瑞智采购的空调用压缩机交易价
格以市场价格确定

，

且不应偏离第三方价格
。

该交易是于双方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
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提供

（

视属何情况而定
）

的条款进行
。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方 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飞利浦中投
公司作为飞利浦中投的彩电和

ＡＶ

产品长期生产商
，

有利于增进双方战略的合作关
系

，

提升公司产品质量
，

增加销售
。

对公司本期及未来之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有积极
影响

，

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及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

ＨＮＴＭ

将其作为
ＴＣＬ

集团彩电整机长期生产商
，

有利于稳定产品质量
，

降低产品成本及物
流成本

；

另向其销售原材料
，

有利于公司利用集团内部优势资源
，

加强集中采购优
势

，

提高集中采购效率
，

降低采购成本
，

存在交易必要性
。

对公司本期及未来之财务
状况

、

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

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

瑞智
此关联交易有利于充分利用集团内部优势资源

，

稳定产品质量
，

降底沟通成本和物
流成本

，

存在交易的必要性
。

若无重大事件发生
，

将是公司压缩机的重要供要商
。

交
易的原因主要是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

因压缩
机产品市场竞争较为充分

，

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对其产生较大依赖
。

五、审议程序

������

１．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
Ｈｏ Ｋｉａｍ Ｋｏｎｇ

（

何剑刚
）

先生回避对与飞利浦中投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
。

２．

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

公司监事一致认为
：

董事会审议上
述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有效

，

该等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正常业务往来
，

关联方为公司外围支持
产业和战略合作伙伴

，

交易遵循公平合理
、

平等互利的市场化原则
，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

也不会
损害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３．

公司独立董事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出具了相关事前认可函
，

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
议

；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

董事会对公司与河南
ＴＣＬ－

美乐电子有限公司
、

ＴＣＬ

瑞智
（

惠州
）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与飞利浦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
法

（

关联董事
Ｈｏ Ｋｉａｍ Ｋｏｎｇ

（

何剑刚
）

先生回避对与飞利浦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
），

交
易公平

、

公正
、

公开
，

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
，

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

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
影响

，

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

４．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
相关子议案的投票权

。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

１

、

ＨＮＴＭ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与河南
ＴＣＬ－

美乐电子有限公司签订了
《

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
》，

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

甲方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河南
ＴＣＬ－

美乐电子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金额

：

甲方向乙方于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销售原材料
（

电子套料
、

显象管
、

塑胶粒等
）

单年最高金额为
５３

，

３８７

万元
；

甲方向乙方于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采购彩电单年最高金额为
６０

，

２２１

万元
。

交易价格
：

甲方销售原材料
（

电子套料
、

显象管
、

塑胶粒等
）

给乙方的价格按甲方实际采购成本价确定
；

甲方采购乙方彩电价格按原材料成本价加上单台加工费确定
，

单台加工费价格是参考市场价格为基础
，

遵
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由双方签订购销协议书
，

协商确定
。

结算方式
：

１

、

原材料
：

乙方从甲方采购的材料货款
，

以实收数量进行结算
，

每月
１５

日前结清上月货款
。

２

、

彩电
：

甲方采购乙方彩电按甲方每月验收合格总数量
，

按月结算
，

每月
１５

日前结清上月购货款
。

协议生效条件和日期
：

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起执行

。

协议有效期
：

有效期限为三年
，

在甲方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之前可临时适用
。

其他主要条款
：

在履行过程中
，

甲乙双方可以根据实际需求状况对采购
、

销售计划进行一定的调整
。

但在本协议有效
期内甲方向乙方采购

、

销售的实际发生额超出上述约定之最高限额时
，

甲乙双方应重新预计全年购销的最
高限额

，

并就超出部分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

包括但不限于取得甲方股东大会的批准
。

甲方可以授权甲方下属经营单位具体履行本协议
，

承担相应义务
，

享有相应的权利
，

但具体采购
、

销售
合同应服从本协议

，

有任何与本协议不一致
，

应以本协议规定的原则为准
。

２

、

瑞智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与
ＴＣＬ

瑞智
（

惠州
）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
《

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ＴＣＬ

瑞智
（

惠州
）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

交易内容及金额
：

甲方向乙方于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购买乙方生产的压缩机单年最高金额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交易价格

：

压缩机的供货价格是参考市场价格为基础
，

遵循公平合理
，

平等互利的市场化原则
，

由甲乙
双方签订采购合同

，

协商确定
。

付款安排与结算方式
：

货到验收合格且发票入账
３０

天后付
６

个月银行承兑汇票
。

协议生效条件和日期
：

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起执行
。

协议有效期
：

有效期限为三年
，

在甲方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之前可临时适用
。

其他主要条款
：

在履行过程中
，

甲乙双方可以根据需求状况对采购计划进行一定的调整
。

但在本协议
有效期内甲方向乙方采购的实际发生额超出上述约定之最高限额时

，

甲乙双方应重新预计全年购销的最
高限额

，

并就超出部分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

包括但不限于取得甲方股东大会的批准
。

甲方可以授权甲方下
属单位履行本协议

，

承担相应义务
，

享有相应的权利
，

但具体采购
、

销售合同应服从本协议
，

有任何与本协
议不一致

，

应以本协议的原则为准
。

其它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

形成书面补充协议
，

在符合
本协议约定的生效方式时生效

。

３

、

飞利浦中投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与飞利浦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
《

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
》，

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

甲方
：

飞利浦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金额

：

甲方向乙方于
２００９

年销售原材料
（

电子套料
、

显象管
、

塑胶粒等
）

最高金额为
１

，

１００

万元
；

甲方向乙方
于

２００９

年采购彩电最高金额为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采购
ＡＶ

产品最高金额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

甲乙双方本着互惠
互利的原则

，

经过友好协商
，

订立本协议
。

上述最高金额仅为双方在合同期间就各项交易的最高限额
，

双方
无义务一定要在合同期间达到该交易额

。

交易价格
：

１

、

甲方销售原材料
（

电子套料
、

显象管
、

塑胶粒等
）

给乙方的价格按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确定
，

具体以双
方最终签订的购销协议书为准

；

２

、

甲方采购乙方彩电价格按原材料成本价加上单台加工费
（

包括相关研发费用
、

制造费用
、

管理费用
等

）

确定
，

单台加工费价格是参考市场价格为基础
，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由双方签订购销协议书
，

协
商确定

。

３

、

甲方采购乙方
ＡＶ

产品价格按原材料成本价加上单台费用
（

包括相关研发费用
、

制造费用
、

管理费用
等

）

及合理利润确定
，

单台价格是参考市场价格为基础
，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由双方签订购销协议
书

，

协商确定
。

结算方式
：

１

、

原材料
：

乙方从甲方采购的材料货款
，

以实收数量进行结算
，

每月结账日后
３０

天以银行转账方式支
付货款

。

２

、

彩电
：

甲方采购乙方彩电按甲方每月验收合格总数
，

按月结算
，

每月在收到发票当月的结账日后
７０

天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货款
。

３

、

ＡＶ

产品
：

甲方采购乙方
ＡＶ

产品按甲方每月验收合格总数
，

按月结算
，

每月在收到发票当月的结账
日后

９０

天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货款
。

协议生效条件和日期
：

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起执行

。

协议有效期
：

有效期限为一年
，

在乙方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之前适用
。

其他主要条款
：

１

、

在履行过程中
，

甲乙双方可以根据需求状况对采购
、

销售计划进行一定的调整
。

但在本协议有效期
内甲方向乙方采购

、

销售的实际发生额超出上述约定之最高限额时
，

甲乙双方应重新预计全年购销的最高
限额

，

并就超出部分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

包括但不限于取得乙方股东大会的批准
。

２

、

乙方可以授权乙方下属单位履行本协议
，

承担相应义务
，

享有相应的权利
，

但具体采购
、

销售合同应
服从本协议

，

有任何与本协议不一致
，

应以本协议的原则为准
。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４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书；

５

、本公司与

ＨＮＴＭ

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６

、本公司与瑞智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７

、本公司与飞利浦中投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000100�����证券简称：TC L 集团 公告编号：2009-022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综述

（一）公司内部控制组织结构

公司一直致力于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和完善，目前已建立起符合公司业务规模和经营管理需要的组织结构，并遵循不相容职

务相分离的原则，合理设置部门和岗位，科学规划职责和权限，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内部控制体系。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结构为：

其中：

1

、公司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能够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有平等地位，确保所有股东能够充分

行使自己的权利。

2

、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对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和监督负责，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的政策和方案，监督内

部控制的执行。 董事会下设董事会秘书负责处理董事会日常事务。

3

、公司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对董事、

CEO

（首席执行官）及其他高管人员的行为及各子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

及检查，并向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4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业委员会，在董事会内部按照职责

分别行使各专项职能。 其中，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均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在完善公司

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5

、公司管理层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有效执行负责，通过指挥、协调、管理、监督各控股子公司和职能部门行使经营

管理权力，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运转。 各控股子公司和职能部门实施具体生产经营业务，管理公司日常事务。

公司总部组织架构及职责分工图：

（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

公司成立了以董事长为组长，公司各部门负责人、主要产业负责人为成员的内部控制领导小组，依据《内部控制制度》的

规定，负责领导、实施公司内部控制的工作。 公司监事和独立董事均勤勉履职，监督公司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经营目标制定了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

度，并随着公司经营发展不断完善。 目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实际情况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

件不存在差异。而内部控制制度基本涵盖公司所有营运环节，包括但不限于：内部经营管理、融资担保、投资管理、关联交易、

资金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指导性。目前，公司已经制定并实施

24

项内部控制制度，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组织及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度审计工作规程》、《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总裁工作细则》、《内部控制制度》、《内部审计章程》、《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网上新股申购业务内控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控股子公司管理办

法》、《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重大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和《接待和推广工作制度》。

（三）公司内部审计组织和人员配备情况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审体系。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下设有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具体的审计工

作，独立于其他部门。

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在完善了独立性和制度化管理后，通过增强内部审计部门的领导力、改善审计人员专业结构完成

了审计转型，建立了以风险为导向，以控制为主线，以治理为目标的内部控制审计、财务安全性审计、三

E

审计、信息系统审

计和风险管理审计的内部审计新模式。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曾就职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超过

9

年，为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和英国特许公认

会计师。多年的从业经历使其在企业财务审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内部审计部门在增加审计人员的同时也

改善了专业结构。 过去审计人员大多专修财务会计专业，同内部审计由财务审计为主向财务审计与管理审计并重的转型趋

势不相适应。 目前配备的审计人员具有物流管理、计算机、国际贸易、金融、税收、企业管理等专业人才。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编制

18

人，现有人员

14

人。

（四）

2008

年公司为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所进行的重要活动、工作及成效

1

、

2008

年，继续深入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2008

年

6

月

12

日证监会发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

27

号》文，要求深入推进

2008

年上市公司治理专

项活动，根据证监会要求，从自查阶段开始公司就依不同情况对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整改，并将整改工作同步贯彻落

实。 到

2008

年

6

月底，公司已基本完成自查报告所列事项的整改工作，少数需要持续改进的事项也在后续工作中得到深入

完善。 公司已根据广东证监函

[2007]704

号《关于限期整改有关问题的通知》针对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三会”运

作、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和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整改措施，且整改工作均顺利完成。 就以上工作，公司董

事会于

2008

年

7

月

15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治理整改情况说明的报告》予以说明。

在

2008

年的专项治理工作中，公司重新审视了治理的各个环节，从严遵守相关监管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法人治理的框

架结构。随着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本次专项治理活

动的要求，以内控制度建设为重点，继续加强对公司治理的完善，在今后的工作中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并努力提高盈

利水平，使公司能够在规范运作的前提下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以更优异的业绩来回报广大股东。

2

、完善内控制度

为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作用，维护审计的独立性，同时，为进一步明确独立董事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

作用，

2008

年

3

月

13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建立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度审计工作规

程》、《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根据财会

[2008]7

号文《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关于印发《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通知》的要求，上

市公司必须于

2009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为提高公司及下属企业的内部控制与经营管理水平，保证

企业经营管理的合法合规， 公司于

2008

年

11

月制定并试行 《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 （试行）》，

《

TCL

集团内部控制具体规范第

1

号—采购与付款（试行）》、《

TCL

集团内部控制具体规范第

2

号—存货管理（试行）》、《

TCL

集团内部控制具体规范第

3

号—销售与收款 （试行）》、《

TCL

集团内部控制具体规范第

4

号—财务报告的编制和报送 （试

行）》、《

TCL

集团内部控制具体规范第

5

号

-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产（试行）》。

目前，公司正在制定其他相应的内部控制具体规范文件并在公司内部广泛征求意见，预计将早于财会

[2008]7

号文的要

求，于

2009

年上半年开始全面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具体规范，为公司不断提高规范运作水平提供制度保证。

（五）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的总体评价

公司认为，公司已建立了完整、规范、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并正严格执行

,

相关制度的建立健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能够保障公司实现经营与发展的战略目标。 公司将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内部控制

,

使内控制度始终全

面发挥作用。

二

．

重点控制活动

1

、公司各产业及主要控股子公司的控制结构图

2

、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内部控制制度》和《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各职能部门负责对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财务、

重大投资、法律事务及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指导、管理及监督；公司委派至各控股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内

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执行，并及时、有效地做好管理、指导、监督等工作。所有控股子公司必须统一执行公司颁布的各项规章制

度并根据需要制定实施细则，必须根据公司的总体经营计划经营。

3

、公司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建立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原则、关联人和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披露程序等作了

详尽的规定，确保了关联交易在“公平、公正、公开、等价有偿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的条件下进行，保

证公司与各关联人所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公允性、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共计发生两笔日常关联交易，前

12

个月内共发生四笔非日常性关联交易。

其中，由于公司与

2007

年末进行了产业重组，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被委派至合营企业河南

TCL-

美乐电子有限公司

和联营企业

TCL

瑞智

(

惠州

)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因此该等企业成为公司关联方。 与上述合营、联营企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正常的业务往来，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与规划，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厘定，没有对公司的独立

性构成影响，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

2007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该等交易在

2008

年预计合计发生

171,742

万元，实际合计

发生

161,451

万元。

公司前

12

个月内共发生四笔有关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关联方均为联营公司天津万通新创工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通新创”）

,

该公司由本公司与专业房产公司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 公司期望借助合作方的专业能

整合公司属下众多工业用地及厂房，通过盘活不动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以集中资源于主业。 由于本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7

日至

2008

年

11

月

5

日间委派高级管理人员至该公司担任董事职务，该公司为关联法人。

上述关联交易分别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第七次、第九次、第十次会议以及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详细如下：

（

1

）于

2008

年

6

月

20

日发生关联交易，由本公司以

6,455,821

元的对价向万通新创转让由本公司当时持有的惠州市冠

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邦置业”）

100%

股权。 （有关该次关联交易的详情见本公司于

2008

年

6

月

21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惠州市冠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2

）于

2008

年

12

月

22

日发生关联交易，由万通新创以

6,705,664

元的对价向本公司转让由万通新创当时持有的冠邦

置业

100%

股权。（有关该次关联交易的详情见本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2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TCL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购买惠州市冠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

3

）于

2009

年

1

月

7

日发生关联交易，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王牌向万通新创以

10,150

万元的对价转让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无锡数码

45%

的股权。 （有关该次关联交易的详情见本公司分别于

2009

年

1

月

5

日和于

2009

年

1

月

8

日刊登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转让

TCL

数码科技（无锡）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和《

TCL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转让转让

TCL

数码科技（无锡）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

4

）于

2009

年

1

月

14

日发生关联交易，为配合万通新创履行前述第（

3

）项之付款义务，股东双方经友好协商，向合资公

司万通新创新增加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15,000

万元。 双方按照在万通新创的原投资比例进行投资，其中本公司将增加投资人

民币

6,750

万元，万通实业将增加投资

8,250

万元。 （有关该次关联交易的详情见本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15

日刊登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的《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天津万通新创工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4

、公司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建立健全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了对外担保的基本原则、对外担保对象的审查程序、对外担保的审批程

序、对外担保的管理程序、对外担保的信息披露、对外担保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机制等。

报告期内，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资金管理模式要求和子公司日常业务需要，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经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在

2008

年对本公司控股的

18

家子公

司提供不超过

631,530

万元的担保额度，提供担保额度的适用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业务品种主要包括开展日常业

务所需的融资担保如商业汇票担保、贷款担保、保函担保、信用证担保等。

上述

18

家子公司中，

17

家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另

1

家为公司与外方各享

50%

股权的子公司，

18

家子公司均

为公司战略支持的产业公司。 根据银行对集团客户统一授信管理模式，一般需由集团母公司统一提供担保的管理要求。 根

据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需要公司统一提供日常融资担保支持。 由公司统一提供担保，可避免各子公司之间的交叉担保，

有利于公司总体控制融资担保风险。 公司实行资金集中管理模式，并且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能实时监控子公

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

2008

年

12

月

25

日，由于

TCL

通力电子

(

惠州

)

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11

月

30

日之资产负债率高于

70%

，公司对其提供担

保不可适用于前述

18

家子公司担保总额中，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本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经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对

TCL

通力电子

(

惠州

)

有限公司提供

2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公司报告期末担保余额为

217,662.94

万元，除对上述控股子公司、电脑公司、

TCL

德龙公司的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事

项。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严格遵守、履行相应的审批和授权程序，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均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通过。

5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控制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遵守承诺，注重使用效益。 为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公司建立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信

息披露、变更、监督等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督促公司规范运用募

集资金，自觉维护公司资产安全。

6

、公司重大投资的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建立健全了《重大投资管理制度》，对公司投资的基本原则、投资的审批权限及审议程序、投资事项研究评估、投资

计划的进展跟踪及责任追究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建立了规范、有效、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和机制，避免投资决策失误，化

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经济效益，实现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

7

、公司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建立健全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和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对公司公开信息披露和重大内部信息沟

通进行全程、有效的控制。 依据《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公司建立了重大信息内部传递体系，明确公司重大信息的范围和

内容，制定了公司各部门沟通的方式、内容和时限等相应的控制程序。

公司董事会秘书为信息披露工作的直接负责人，具体负责信息披露事宜的协调和组织，并代表董事会办理公司的对外

信息披露事务。 公司任何人接受媒体采访均必须先征求董事会秘书的意见，并将采访内容要点提前提交董事会秘书。

公司能够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进行

相关信息披露，确保公司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

三、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控制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计划

公司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已基本建立起了完整、规范、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能够保障公司实现经营与发展的战略目标。 随着公司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和风险管控标准的提高，公司内

部控制仍需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以保障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目前公司的内部控制重点控制活动中尚存在若干薄弱

环节，主要体现在：

（一）如何保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及执行力仍需加强。

公司已完成相关内控制度的完善、补充工作，并建立起了责任追究机制，将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完备和有效执行情况，

作为对公司各部门、各控股子公司的绩效考核重要指标之一。 对违反内部控制制度和影响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有关责任人

按规定进行严惩。 同时鉴于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且内控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动态工程，在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同时，需要

根据公司内外环境和公司发展情况的变化不断补充修订。 公司今后将把内控体系的建设与执行，继续作为一项重大的长期

工作来抓。

（二）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

针对公司新一届董事换届，担任独立董事的四名成员全部完成深圳交易所举行的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将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不定期举行。

（三）建立长期激励机制。

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对管理层的业绩考核与能力素质考察机制，把公司业务骨干、所属公司负责人的个人利益与公司发

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激发其工作热情。 在此过程中，加强考核。 公司一直在研究探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并已与中

介机构进行了初步沟通，计划在时机成熟后制定具体方案，具体由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办公室负责落实。

四、总结

近年来，公司主营业务快速发展，对公司如何加强全面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公司在兼顾经营发展的同时要持续加强内

部控制，为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以内控制度建设为重点，不断夯实基础管理，

在今后的工作中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3 月 24 日

独立董事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9

年审计机

构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发出《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前，已经取得了我们的认可。 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在担任本公司

上市各专项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 我们认为续聘广东

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

曾宪章 陈盛沺 叶月坚 丁 远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 2009 年度为合营公司提供关联担保事项的事前认可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议事规则》。我们作为

TCL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09

年度为合营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我们认为：

TCL

德龙家用电器（中山）有限公司为公司与外方各享

50%

股权的合营公司，该担保由公司与外方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

承担，且以外方股东提供担保作为本公司担保的前提。 该等关联担保公平、公正、公开，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

没有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利益，同

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

曾宪章 陈盛沺 叶月坚 丁 远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三日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议事规则》。我们作为

TCL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与河南

TCL-

美乐电子有限公司、

TCL

瑞智

(

惠州

)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2009

至

2011

年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和与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我们认为：

公司与河南

TCL-

美乐电子有限公司、

TCL

瑞智

(

惠州

)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2009

至

2011

年的日常交易及与飞利浦（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对

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同意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

曾宪章 陈盛沺 叶月坚 丁 远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三日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议事规则》。我们作为

TCL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08

年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公司前三年未实施利润分配均有客观原因。 公司

2005

年净利润为人民币

-320,243,017

元，

2006

年净利润为人民币

-1,

861,108,351

元，均未进行利润分配；公司

2007

年净利润为人民币

395,815,630

元，但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1,546,

456,959

元，未进行利润分配。

2008

年度公司归属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501,111,530

元，而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1,096,906,888

元。 公

司董事会作出

2008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决定合理，不实施现金派息符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 同意董事会的意见。 同意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曾宪章 陈盛沺 叶月坚 丁 远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2009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发表的意见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之独立董事，对公司

2009

年度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董事会根据公司

2008

年现有担保情况， 结合公司

2009

年的经营及投资计划对

2009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进行了审议。 我们认为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担保事项为对控股子

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 同意该议案。

独立董事：

曾宪章 陈盛沺 叶月坚 丁 远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 2009 年度为合营公司提供关联担保事项发表的意见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之独立董事，对公司

2009

年度

为合营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担保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该担保事项为对合营公司的担保，由公司与外方股东按持股比例

共同承担，且以外方股东提供担保作为本公司担保的前提，公平、公正、公开，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没有对公司

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利益，同意该议案。

独立董事：

曾宪章 陈盛沺 叶月坚 丁 远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议事规则》。我们作为

TCL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与河南

TCL-

美乐电子有限公司、

TCL

瑞智

(

惠州

)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2009

至

2011

年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和与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董事会对公司与河南

TCL-

美乐电子有限公司、

TCL

瑞智

(

惠州

)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2009

至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及与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

Ho Kiam Kong

（何剑刚）先生回避对与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交易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

定，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

曾宪章 陈盛沺 叶月坚 丁 远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2007]28

号文《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我们作为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编制的《

2008

年度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我们同意公司《

200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该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内控制度的情况，对公司为加强和完善

内部控制所进行的重要活动、工作和成效等方面情况作了介绍，就本公司组织机构、业务管理流程、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

对外担保、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等内部的重点控制活动进行了说明。 希望公司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力度，继续推进公司

内部控制的各项工作的开展，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独立董事：

曾宪章 陈盛沺 叶月坚 丁 远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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